
附件 1

省直机关“红旗党支部”检查考评细则

创建标准 考 评 内 容

组织队

伍强

按照“支部建在处室、处长担任书记”和“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的要求，建强组织、建强队伍，充
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湖北省《实施办法》，做到有部署、有落实、有检查；
2、支部建在处室，处长担任书记，支委成员分工具体，责任明确，按期换届；
3、设立组织委员和纪检委员，组织委员负责支部党建日常工作，纪检委员由副处级党员干部担任，负责支部党内

监督工作；
4、支部书记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党务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
5、支委成员团结协作，按照各自职责和工作制度开展工作；
6、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巩固和拓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深入持久纠正“四风”和“为

官不为”等问题，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没有违规违纪问题发生；
7、注重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工作，严格党员发展程序，保证党员发展质量。

制度机
制强

健全完善党建工作制度，形成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机制。
1、坚持从严治党，牢固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的理念，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责任制，书记是抓党建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支委成员是直接责任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
2、严格党内生活，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和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支

部党员大会、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会，支部书记带头讲党课；
3、坚持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支部民主氛围浓厚，重大事项经集体研究决定；
4、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每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一次党员党性分析和民主评议党员活动；
5、推进党务公开，发扬基层民主，及时公布党内信息；
6、建立健全确责、履责、问责、追责机制，严格按制度管权、管人、管事，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监

督责任；
7、建立健全承诺、述职、评议、考核、问责“五位一体”的党建责任体系，坚持党员每年向支部党员大会述职，

支部每年向上级党组织述职，党员每年定期评议支部班子成员；
8、加强日常管理，做到党员有组织、组织有活动、活动有台账、台账有检查。



学用结
合强

围绕“新”字抓学习，支部学习氛围深厚，学习重点突出，学习方法创新，学习机制健全，着力推进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

1、重点抓好中央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和省委全会精神等重要内容

的学习，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

2、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学党章、遵法律、守纪律、讲规矩”活动，自觉做到学法、用法、守法，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3、深化“全民阅读·书香机关”活动，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学习氛围；

4、党员干部完成湖北干部在线 40 学时以上学习任务，参学率完学率达 100%，积极参加长江讲坛学习；

5、支部书记积极参加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的支部书记培训班；

6、完善学习制度，结合实际，创新学习形式，改进学习方法；

7、注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思路、工作水平和决策能力，工作对策措施、调研报告得到领导批示肯定，体会文

章、工作经验在上级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

改革创
新强

不断创新工作理念、工作思路、工作载体、工作品牌，着力推进创新型党组织建设。

1、坚持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工作实践，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时俱进做好工作；

2、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开展经常性的交心谈心活动，做好党员群众思想政治工作；

3、着眼全面深化改革，坚持解放思想，破除思维定势，勇于开拓创新，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革、参与改革，促进科

学发展；4、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项工作改革创新，增强法治思维，提升法治素养，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5、注重党建工作创新，形成富有特色的“支部工作法”；

6、通过改革创新，工作机制得到明显优化，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提高，有力地服务本单位乃至全省改革

发展大局。



服务效
能强

坚持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着力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1、深入开展“三抓一促”、“三万”活动、“三联三促”、“三短一简一俭”等活动，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

工作激情，努力使党员干部在改革上做尖兵，在落实上当能手，在服务上做模范，在业务上争一流；

2、依法履职尽责，确保政令畅通，认真落实“文不过夜、事不隔天、会不超时、首办担责、勤廉和谐”要求，做

到机关运转高效、办文办事高效、行政审批高效、决策落实高效；

3、服务意识牢，无“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

4、服务能力强，得到领导和服务对象认可、好评；

5、服务质量优，坚持支部联基层、党员联群众，积极开展扶贫帮困活动，为群众办实事；

6、服务效果好，在党员民主测评、基层党组织考评以及服务对象测评中得票名列前茅，群众反映好。

示范带
动强

工作业绩突出，党员干部走前头、当标杆、作表率，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1、工作业绩突出，在本单位（系统）名列前茅；

2、业务水平行业领先，党员干部在岗位练兵、技能大赛中获得名次；

3、圆满完成省委、省政府和单位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急难险重任务完成出色；

4、支部不断涌现各类先进典型，业务工作经验和党务工作经验先进，可学可用可推广；

5、班子建设坚强有力，队伍素质过硬，在单位（系统）内外发挥较强引领激励作用。



附件 2

创建 2016 年省直机关“红旗党支部”申请表

填表单位： 年 月 日

支部名称 党员数
支部书记基本情况 组织委员基本情况

姓名 行政职务 联系电话 姓名 行政职务 联系电话

简要

情况

工作业绩

党建特色

典型经验


